装配工工作岗位标准
Q/HY.Z.3020.003－2007

	范 围
	本标准规定了装配工的岗位资格、职责权限、工作内容与要求、检查考核等内容。本标准适用于装配工和对该岗位的检查与考核。

	岗位基本资格要求
	职业道德
	遵纪守法、爱岗敬业、有责任心、团结协作

	
	文化专业
	高中以上文化程度、专业对口技校毕业生

	
	职业资格
	    无

	
	工作经历
	有同行业工作经验者优先。

	
	身体要求
	18~35岁，两眼视力均为0.8以上,身体健康。

	职  责
	1、自觉遵守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，争做文明员工。

2、努力学习，不断提高自己的操作技能，增强对产品质量状态的识别能力。

3、服从班组长的统一分配和管理，不得擅自调换工种、换机或更换工装。

4、严格按工艺图操作，认真做好自检、互检，做到不合格品不转序，不包装。

５、严格遵守“5S”管理制度及其它安全生产规定和操作规程，杜绝违章现象发生。

6、保持车间卫生，保持工作台、场地、设备整洁，物料摆放整齐。

7、监控过程产品质量，对任何质量异常情况及时向组长或车间主任报告。

9、完成领导交办的其它工作。

	权  限
	1、对生产工艺的更改有建议权。

2、对公司/车间生产、管理改进有建议权。

	岗位工作要求
	1、自觉遵守公司制度和车间有关规定，服从上级指挥安排，不搞特殊化。

2、严格按照“三按”（按图纸、按工艺、按标准）及操作规程的要求进行操作，并按规定配带好安全防护装置，严禁违章作业。

3、严格执行“三检”（自检、互检、专检）制度，并按规定在工序责任卡上签字。

4、严格按工艺图操作，如发现不合理现象，应先向组长提出，不得擅自更改。

5、各类产品必须严格按检验状态标识、摆放、一目了然，杜绝混淆。

6、严格做好工作台清洁、整理工作，产品完工或下班后，及时协助组长整理工作台物料。

7、增强自我保护和安全防范意识，工作时应集中注意力，不得开小差，同时严禁带病或酒后作业。



	记录
	操作记录

	考核
	按Q/HYG2015.004-2007绩效考核管理规定进行考核。

	附   录
	直接上级
	装配组组长

	
	直接下级
	无

	
	周边关系
	本公司员工、领导及相关人员接触。

	
	职业发展
	不断学习，提高个人工作能力，综合素质，掌握岗位工作技能，。各部门建立良好合作关系，有较强的沟通能力。

	
	起草单位
	行政办公室

	
	主要起草人
	张爱萍

	
	标准批准
	华仪集团公司标准化委员会批准,2007-01-01发布,2007-01-15实施


